附件1
北京市第十二届拔河比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
北京职工体育服务中心
各区体育局（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燕山体育运动中心）
承办单位

北京市拔河运动协会

北京市东城区体育活动中心

北京睿智翔云广告有限公司
四、比赛日期
分站赛：2023年4月至7月
总决赛：2023年7月22日（星期六）
五、比赛地点
分站赛：各分赛区根据情况自行决定
总决赛：北京市地坛体育馆
六、竞赛项目和组别
拔河男子组：600公斤级室内赛
拔河女子组：500公斤级室内赛
拔河混合组：600公斤级室内赛
押加男子组：76公斤级室内赛
85公斤级室内赛
七、参加单位
全市各区、行业系统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中央在京单位、驻京部队等。
八、参赛队伍
（一）总决赛男子组、女子组、混合组由各分站赛前二名的队伍参加，未举办分站赛的地区，由区体育局推荐，每个组别选派1-2支队伍参加。
（二）各区体育局推荐76公斤级、85公斤级各一人参加押加比赛。
（三） 所有参赛队员需有北京市户籍或长期工作、居住在北京。

（四）组委会可根据各区开展情况、技术水平调配各区参加总决赛名额。
九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执行中国拔河协会审定的最新版《拔河竞赛规则和裁判法》。
（二）拔河比赛采用抽签分组原则，小组赛单循环，小组出线队伍进行淘汰赛。
（三）押加比赛采用单淘汰制。
（三）参赛运动员尽量避免兼项，如因兼项造成赛程冲突，无法按时上场参赛等情况由各队自行承担结果。
（四）总决赛使用国际拔河联合会认证的标准拔河道。
（五）各参赛运动队队员着统一服装参加比赛，运动鞋为平底，橡胶材质。

（六）总决赛各运动队自行穿戴保护服，保护服必须符合中国拔河协会《拔河竞赛规则和裁判法》中关于保护服的规定，保护服内严禁穿着破坏比赛公平的服装。赛前各参赛运动员必须接受裁判对保护服及其他所穿着服装检查，出现故意违反比赛规则、扰乱现场秩序、不尊重裁判员、不尊重比赛对手、无故中途退赛或拒绝领奖等情况的队伍，将取消该队参赛资格。
十、录取和奖励
（一）报名不满4支队伍取消该组别比赛。
（二）各组别分别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，不足8队减1录取，颁发奖杯和奖牌。分站赛奖励办法由各分赛区自行决定。
（三）组委会将对积极承办分赛区比赛的单位和积极推广拔河的单位颁发“优秀组织奖”。
十一、裁判和仲裁
（一）总决赛裁判员及仲裁由组委会选派。
（二）分站赛裁判员及仲裁由各分赛区自行选派。
十二、报名办法
男子组、女子组、混合组、押加比赛分开报名。其中：
1.男子组、女子组每队11人，包括领队1人、教练兼指挥1人、男运动员9人(含替补1人)，实际场上比赛人数为8人。

2.混合组每队12人，包括领队1人、教练兼指挥1人、男运动员5人(含替补1人)、女运动员5人(含替补1人)，实际场上比赛人数为8人（含男、女运动员各4人）。
3.押加比赛每单位各组别限报1人。
（二）总决赛各参赛单位请于6月5日-7月7日登陆微信小程序“北京健身汇”，选择赛事活动报名-北京市第十二届拔河比赛总决赛-填写相关报名信息（联系人:黄春鑫，联系电话:63014699）。
（三）各分站赛举办单位填写《北京市第十二届拔河比赛分赛区情况统计表》于2023年7月7日（星期五）17:00前将电子版发送到邮箱：shetizhongxinhdb@tyj.beijing.gov.cn 。
十三、领队会
总决赛前领队会将于2023年7月14日（星期五）14:30召开。
十四、保险
组委会将给所有参赛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十五、本规程未尽事宜由组委会另行通知，最终解释权归本次赛事主办单位。
